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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過失傷害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

年8月30日113年度交易字第334號第一審確定判決，聲請再審，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案發當天是相對人即告訴人劉子華從右

邊來撞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如會（下稱聲請人）車輛後

視鏡，交通肇事的監控視頻不完整，不能清晰展現事發經

過，請求查監控視頻。聲請人與相對人同為交通參與人，都

有安全通行的注意義務，案發地點非行人通道，雙方對事故

發生應有相同責任。聲請人主動協助警方查明事故，且因年

老病多生活不能自理，且有中低老人證明，應給予緩刑，原

審判決認事用法不當，為此提起再審云云。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

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

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且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

必其聲請理由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

一，或同法第421條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

者，始得准許之。次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

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

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

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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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

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

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

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

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

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

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

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

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

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

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

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

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

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

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

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

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

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

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

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復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

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原確定判決依憑聲請人於警局詢問時、檢察官偵查中及本

院審理時之自白、相對人劉子華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㈡各

1份、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共8張、監視錄影光碟1片及

翻拍照片4張、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診斷證明

書1份等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認定聲

請人駕駛本案自小客車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復未禮讓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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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人穿越道上之相對人先行，致相對人受其撞擊而倒

地，因而肇生本案車禍致相對人受傷之犯行。原審已於判

決理由中詳述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

證理由，並就聲請人加重減輕其刑部分於理由中予以論

述，核其所為論斷說明，與卷內訴訟資料悉無不合，故原

審本其自由心證對證據予以取捨及判斷，並無違背一般經

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甚明。

（二）聲請意旨以相對人未走斑馬線，並請求查監視錄影云云，

惟此部分主張已據聲請人於原審提出主張(見本院113年度

交易字第334號卷《下稱本院113交易334卷》第48頁)，並

經原審法官於準備程序時告知依偵卷照片顯示相對人當時

有走在斑馬線上等語，有原審於113年8月7日準備程序筆

錄在卷可憑（見本院113交易334卷第48頁），且有卷附案

發當時監視錄影翻拍照片附卷可佐(見新竹地檢署113年度

偵字第5552號偵查卷第10至11頁)，並經本院調閱全卷核

閱無誤，是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原審於審理時為調查、辯

論後於原確定判決中論述明確，自非屬「新事實、新證

據」。又聲請人就上開犯罪事實於原審坦承不諱（見本院

113交易334卷第30頁），而今再事爭執，非無可議；另聲

請人就原審刑度之意見，亦非屬再審程序審核要件。是聲

請人再審意旨所陳，無非對於原確定判決業已詳為說明及

審酌之事項，徒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就原審量刑部

分有意見，自均難憑此即遽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規定「新事實」或「新證據」之再審要件。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所提出證據主張已據原確定判決調查審

酌，其餘就量刑部分之主張，亦不足致原確定判決認定之

事實產生合理懷疑而使聲請人應受無罪或輕於原判決所認

罪名之判決，且聲請人上開所述至多僅係其對法院依職權

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或就與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符

之要件再是爭執。從而，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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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末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

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

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前項本文所稱

「顯無必要者」，係指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或

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例如非聲請權人、逾法定期間、以

撤回或駁回再審聲請之同一原因聲請再審等情形，或再審原

因已明，顯有理由而應逕為開始再審之裁定，刑事訴訟法第

429條之2、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7條之4

定有明文。本件聲請再審既屬顯無理由，揆諸前揭法律規定

及說明，本院認無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規定通知聲

請人到場，並聽取聲請人及檢察官意見之必要，併此敘

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美盈

　　　　　　　　　　　　　　　　　　　法　官　李建慶

　　　　　　　　　　　　　　　　　　　法　官　蔡玉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李念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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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過失傷害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113年度交易字第334號第一審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案發當天是相對人即告訴人劉子華從右邊來撞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如會（下稱聲請人）車輛後視鏡，交通肇事的監控視頻不完整，不能清晰展現事發經過，請求查監控視頻。聲請人與相對人同為交通參與人，都有安全通行的注意義務，案發地點非行人通道，雙方對事故發生應有相同責任。聲請人主動協助警方查明事故，且因年老病多生活不能自理，且有中低老人證明，應給予緩刑，原審判決認事用法不當，為此提起再審云云。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且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必其聲請理由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或同法第421條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始得准許之。次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復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原確定判決依憑聲請人於警局詢問時、檢察官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相對人劉子華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㈡各1份、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共8張、監視錄影光碟1片及翻拍照片4張、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等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認定聲請人駕駛本案自小客車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復未禮讓步行在行人穿越道上之相對人先行，致相對人受其撞擊而倒地，因而肇生本案車禍致相對人受傷之犯行。原審已於判決理由中詳述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並就聲請人加重減輕其刑部分於理由中予以論述，核其所為論斷說明，與卷內訴訟資料悉無不合，故原審本其自由心證對證據予以取捨及判斷，並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甚明。
（二）聲請意旨以相對人未走斑馬線，並請求查監視錄影云云，惟此部分主張已據聲請人於原審提出主張(見本院113年度交易字第334號卷《下稱本院113交易334卷》第48頁)，並經原審法官於準備程序時告知依偵卷照片顯示相對人當時有走在斑馬線上等語，有原審於113年8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113交易334卷第48頁），且有卷附案發當時監視錄影翻拍照片附卷可佐(見新竹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5552號偵查卷第10至11頁)，並經本院調閱全卷核閱無誤，是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原審於審理時為調查、辯論後於原確定判決中論述明確，自非屬「新事實、新證據」。又聲請人就上開犯罪事實於原審坦承不諱（見本院113交易334卷第30頁），而今再事爭執，非無可議；另聲請人就原審刑度之意見，亦非屬再審程序審核要件。是聲請人再審意旨所陳，無非對於原確定判決業已詳為說明及審酌之事項，徒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就原審量刑部分有意見，自均難憑此即遽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新事實」或「新證據」之再審要件。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所提出證據主張已據原確定判決調查審酌，其餘就量刑部分之主張，亦不足致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而使聲請人應受無罪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且聲請人上開所述至多僅係其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或就與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符之要件再是爭執。從而，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末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前項本文所稱「顯無必要者」，係指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例如非聲請權人、逾法定期間、以撤回或駁回再審聲請之同一原因聲請再審等情形，或再審原因已明，顯有理由而應逕為開始再審之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7條之4定有明文。本件聲請再審既屬顯無理由，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說明，本院認無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規定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聲請人及檢察官意見之必要，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美盈
　　　　　　　　　　　　　　　　　　　法　官　李建慶
　　　　　　　　　　　　　　　　　　　法　官　蔡玉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李念純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交聲再字第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陳如會




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過失傷害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
年8月30日113年度交易字第334號第一審確定判決，聲請再審，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案發當天是相對人即告訴人劉子華從右
    邊來撞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如會（下稱聲請人）車輛後
    視鏡，交通肇事的監控視頻不完整，不能清晰展現事發經過
    ，請求查監控視頻。聲請人與相對人同為交通參與人，都有
    安全通行的注意義務，案發地點非行人通道，雙方對事故發
    生應有相同責任。聲請人主動協助警方查明事故，且因年老
    病多生活不能自理，且有中低老人證明，應給予緩刑，原審
    判決認事用法不當，為此提起再審云云。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
    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
    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且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
    必其聲請理由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
    一，或同法第421條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
    者，始得准許之。次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
    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
    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
    ，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
    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
    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
    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
    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
    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
    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
    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
    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
    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
    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
    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
    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
    ，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
    。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
    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
    ，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
    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
    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
    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
    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復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原確定判決依憑聲請人於警局詢問時、檢察官偵查中及本
      院審理時之自白、相對人劉子華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㈡各1
      份、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共8張、監視錄影光碟1片及翻
      拍照片4張、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1
      份等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認定聲請人
      駕駛本案自小客車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復未禮讓步行在行
      人穿越道上之相對人先行，致相對人受其撞擊而倒地，因
      而肇生本案車禍致相對人受傷之犯行。原審已於判決理由
      中詳述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
      ，並就聲請人加重減輕其刑部分於理由中予以論述，核其
      所為論斷說明，與卷內訴訟資料悉無不合，故原審本其自
      由心證對證據予以取捨及判斷，並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
      論理法則之情事甚明。
（二）聲請意旨以相對人未走斑馬線，並請求查監視錄影云云，
      惟此部分主張已據聲請人於原審提出主張(見本院113年度
      交易字第334號卷《下稱本院113交易334卷》第48頁)，並經
      原審法官於準備程序時告知依偵卷照片顯示相對人當時有
      走在斑馬線上等語，有原審於113年8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
      在卷可憑（見本院113交易334卷第48頁），且有卷附案發
      當時監視錄影翻拍照片附卷可佐(見新竹地檢署113年度偵
      字第5552號偵查卷第10至11頁)，並經本院調閱全卷核閱
      無誤，是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原審於審理時為調查、辯論
      後於原確定判決中論述明確，自非屬「新事實、新證據」
      。又聲請人就上開犯罪事實於原審坦承不諱（見本院113
      交易334卷第30頁），而今再事爭執，非無可議；另聲請
      人就原審刑度之意見，亦非屬再審程序審核要件。是聲請
      人再審意旨所陳，無非對於原確定判決業已詳為說明及審
      酌之事項，徒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就原審量刑部分
      有意見，自均難憑此即遽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
      第6款規定「新事實」或「新證據」之再審要件。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所提出證據主張已據原確定判決調查審
      酌，其餘就量刑部分之主張，亦不足致原確定判決認定之
      事實產生合理懷疑而使聲請人應受無罪或輕於原判決所認
      罪名之判決，且聲請人上開所述至多僅係其對法院依職權
      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或就與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符
      之要件再是爭執。從而，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四、末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
    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
    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前項本文所稱
    「顯無必要者」，係指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或
    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例如非聲請權人、逾法定期間、以
    撤回或駁回再審聲請之同一原因聲請再審等情形，或再審原
    因已明，顯有理由而應逕為開始再審之裁定，刑事訴訟法第
    429條之2、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7條之4
    定有明文。本件聲請再審既屬顯無理由，揆諸前揭法律規定
    及說明，本院認無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規定通知聲
    請人到場，並聽取聲請人及檢察官意見之必要，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美盈
　　　　　　　　　　　　　　　　　　　法　官　李建慶
　　　　　　　　　　　　　　　　　　　法　官　蔡玉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李念純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交聲再字第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陳如會




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過失傷害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113年度交易字第334號第一審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案發當天是相對人即告訴人劉子華從右邊來撞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如會（下稱聲請人）車輛後視鏡，交通肇事的監控視頻不完整，不能清晰展現事發經過，請求查監控視頻。聲請人與相對人同為交通參與人，都有安全通行的注意義務，案發地點非行人通道，雙方對事故發生應有相同責任。聲請人主動協助警方查明事故，且因年老病多生活不能自理，且有中低老人證明，應給予緩刑，原審判決認事用法不當，為此提起再審云云。
二、按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且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必其聲請理由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或同法第421條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始得准許之。次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復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一）原確定判決依憑聲請人於警局詢問時、檢察官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自白、相對人劉子華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及㈡各1份、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共8張、監視錄影光碟1片及翻拍照片4張、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等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認定聲請人駕駛本案自小客車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復未禮讓步行在行人穿越道上之相對人先行，致相對人受其撞擊而倒地，因而肇生本案車禍致相對人受傷之犯行。原審已於判決理由中詳述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並就聲請人加重減輕其刑部分於理由中予以論述，核其所為論斷說明，與卷內訴訟資料悉無不合，故原審本其自由心證對證據予以取捨及判斷，並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甚明。
（二）聲請意旨以相對人未走斑馬線，並請求查監視錄影云云，惟此部分主張已據聲請人於原審提出主張(見本院113年度交易字第334號卷《下稱本院113交易334卷》第48頁)，並經原審法官於準備程序時告知依偵卷照片顯示相對人當時有走在斑馬線上等語，有原審於113年8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憑（見本院113交易334卷第48頁），且有卷附案發當時監視錄影翻拍照片附卷可佐(見新竹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5552號偵查卷第10至11頁)，並經本院調閱全卷核閱無誤，是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原審於審理時為調查、辯論後於原確定判決中論述明確，自非屬「新事實、新證據」。又聲請人就上開犯罪事實於原審坦承不諱（見本院113交易334卷第30頁），而今再事爭執，非無可議；另聲請人就原審刑度之意見，亦非屬再審程序審核要件。是聲請人再審意旨所陳，無非對於原確定判決業已詳為說明及審酌之事項，徒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就原審量刑部分有意見，自均難憑此即遽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新事實」或「新證據」之再審要件。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所提出證據主張已據原確定判決調查審酌，其餘就量刑部分之主張，亦不足致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而使聲請人應受無罪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且聲請人上開所述至多僅係其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或就與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符之要件再是爭執。從而，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末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前項本文所稱「顯無必要者」，係指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例如非聲請權人、逾法定期間、以撤回或駁回再審聲請之同一原因聲請再審等情形，或再審原因已明，顯有理由而應逕為開始再審之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7條之4定有明文。本件聲請再審既屬顯無理由，揆諸前揭法律規定及說明，本院認無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規定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聲請人及檢察官意見之必要，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美盈
　　　　　　　　　　　　　　　　　　　法　官　李建慶
　　　　　　　　　　　　　　　　　　　法　官　蔡玉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李念純


